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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是基本的概念題，重點在於同學能否將記載犯罪事實作一個較有系統的說明。 
第二題：本題為重要實務轉化的考題，主要在測驗考生對於司法院釋字665號解釋之掌握，相信上過課的同學

一定都能輕鬆解答。 
第三題：本題亦為重要實務型考題，若能注意97台上2633號判決對於另案監聽之看法，則本題易如反掌。 
第四題：本題為標準的最新實務見解型考題，若考生能注意最新實務動態，則本題並不困難。 

 

一、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前段規定檢察官之起訴書應記載「犯罪事實」，試問此一記載內

容在刑事訴訟程序有那些重要作用？（25分） 

答： 
(一)記載「犯罪事實」之作用 

1.學說見解 

本記載之目的在於特定法院受不告不理原則拘束下所得審判之範圍。為達此目的，除需載明構成要件該

當之事實外，應盡其可能以時間、地點、態樣及其他可資特定之方法描述該犯罪事實。 

2.實務見解 

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六十四條第二項關於起訴書程式之規定，旨在界定起訴及審判之範圍，其中屬於

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犯罪事實』，既係審判之對象，兼衡被告防禦權之行使，自應具體而明確，始無

乖於保護被告之旨意。」最高法院著有99台上178號判決可供參酌。 

(二)除前述外，記載「犯罪事實」尚有維護一事不再理原則之作用 
質言之，於記載之同一犯罪事實若業經法院判決確認具體刑罰權之存在與否，則該判決因產生既判力，若

將來同一犯罪事實再遭起訴，法院應為免訴判決，此即維護一事不再理原則之作用。 
 
【高分閱讀】 

1.林鈺雄老師，《刑事訴訟法下冊-各論編》，自版，2003年9月3版，頁106。 

2.錢律師，《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四回。 

 

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者。」能否單獨作為羈押被告之事由？適用上有那些應注意之處？（25分） 

答： 
(一)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不得作為單獨羈押被告之事由 

按憲法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羈押作為刑事保全程序時，旨在確保刑事訴

訟程序順利進行，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惟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身體自由，並將之收押於一定處所，乃干

預身體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使刑事被告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離，非特予其心理上造成嚴重打擊，對

其名譽、信用等人格權之影響甚為重大，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是法律規定羈

押刑事被告之要件，須基於維持刑事司法權之有效行使之重大公益要求，並符合比例原則，方得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列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

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行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串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者。」該項規定羈押之目的應以保全刑事追訴、審判或執行程序為限。故被告所犯縱為該項第 3 款之重

罪，如無逃亡或滅證導致顯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行之危險，尚欠缺羈押之必要要件。亦即單以犯重罪作為

羈押之要件，可能背離羈押作為保全程序的性質，其對刑事被告武器平等與充分防禦權行使上之限制，即可

能違背比例原則。再者，無罪推定原則不僅禁止對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行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

就施予被告類似刑罰之措施，倘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之唯一要件，作為刑罰之預先執行，亦可能違背

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如僅以「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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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之罪」，作為許可羈押之唯一要件，而不論是否犯罪嫌疑重大，亦不考量有無逃亡或滅證之虞而有

羈押之必要，或有無不得羈押之情形，則該款規定即有牴觸無罪推定原則、武器平等原則或過度限制刑事被

告之充分防禦權而違反比例原則之虞。 
(二)適用上應注意之處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

理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串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

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不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行程序之順利進行，始符合該條款規定，非予羈押，

顯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行之要件，此際羈押乃為維持刑事司法權有效行使之最後必要手段，於此範圍內，

尚未逾越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符合釋字第 392 號、第 653 號、第 654 號解釋意旨，與憲法第 8 條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高分閱讀】 

錢律師，《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二回。 

 

三、檢察官懷疑某分局員警甲有收受轄區業者賄賂之嫌疑，遂依法對甲之電話進行監聽。但監聽過

程中，並未聽到相關行賄、收賄之談話，只聽到並錄下警員甲洩漏臨檢時間給業者之談話。之

後檢察官以甲構成「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

品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起訴。試問，該洩漏臨檢時間之談話可否作為法院認定甲有

罪之證據？（25分） 

答： 
(一)按「在監聽過程中時而會發生得知『另案』之通訊內容。此『另案監聽』所取得之證據，如若係執行監聽

機關自始即偽以有本案監聽之罪名而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於其監聽過程中發現另案之證據者，因該監聽

自始即不符正當法律程序，且執行機關之惡性重大，則其所取得之監聽資料及所衍生之證據，不論係在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五項增訂之前、後，悉應予絕對排除，不得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倘若屬於本案

依法定程序監聽中偶然獲得之另案證據，則因其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

證據，當亦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適用。此種情形，應否容許其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現行

法制並未明文規定。而同屬刑事強制處分之搜索、扣押，則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有學理上所

稱之『另案扣押』，允許執行人員於實施搜索或扣押時，對於所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得以立即採取干

預措施而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鑒於此種另案監聽之執行機關並不存在脫法行為，且監聽

具有如前述不確定性之特質，其有關另案之通訊內容如未即時截取，蒐證機會恐稍縱即失。則基於與『另

案扣押』相同之法理及善意例外原則，倘若另案監聽亦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得受監察

之犯罪，或雖非該條項所列舉之犯罪，但與本案即通訊監察書所記載之罪名有關聯性者，自應容許將該

『另案監聽』所偶然獲得之資料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最高法院著有 97 台上字第 2633 號判決可供參

照。 
(二)本題中，檢察官懷疑甲有收受賄賂（下稱本案）之嫌疑，而依法進行監聽，因此本案之監聽係屬合法，應

先指明。然監聽過程未聽到本案之談話，卻聽到甲將臨檢時間洩漏給業者之談話，亦即聽得另案之監聽資

料，該段甲將臨檢時間洩漏給業者之談話與本案之賄賂罪嫌存有一定之關聯性，準此，依上揭最高法院判

決意旨，該段甲將臨檢時間洩漏給業者之談話，自得作為認定甲犯罪事實之證據。 
 
【高分閱讀】 

錢律師，《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 

 

四、某案件審理中，審理法官委由法官助理勘驗並製作勘驗書面，之後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中均表

示同意該文書做為證據。試問，該文書是否具有證據能力？（25分） 

答： 
(一)按「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官透過感官知覺之運用，觀察現時存在之物體狀態或場所之一切情狀，就接觸

觀察所得之過程，依其認知藉以發見證據之調查證據方法。勘驗與鑑定之不同，在於勘驗不能作判斷，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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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原狀客觀呈現，然勘驗行為所形成之勘驗結果，其展示、取得之證據資料，或仍不免因勘驗者（法官）

存有主觀判斷之要求而受影響甚或滋生爭議，從而審判中假手法官助理所為之勘驗書面，不惟與法定程式

不符，且因已失其作為證據之意義，即令當事人均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仍無予容許其取得證據能力之餘

地。」最高法院著有 99 年台上字 8203 號判決可供參考。 
(二)本題中，法官委由法官助理勘驗並製作勘驗書面，因已與勘驗法定程序不符，參酌上開判決意旨，縱當事

人均同意作為證據，亦無取得證據能力之可能。 
 
【高分閱讀】 

1.錢律師，《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 

2.金台大，《刑訴總複習講義》第二回。 

 


